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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9月，位于灵寿县三圣院乡

东纪城村，租用东纪城村原窑厂土地，注册资金 300万元，占地 6000m2。公司

法人韩可永。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竹木纤维板制造、销售。

2017年 11月企业委托河北冀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灵寿县罗曼

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20万立方米竹木纤维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7年 11月 29日灵寿县行政审批局以灵审批投资环评[2017]48号对该项目报

告表进行了审批，并于 2017年 12月 24日企业对该项目进行了自主验收。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308.7 万元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东纪城村建设年产 10 万 m
3
竹木纤维板扩建项

目。2022 年 7 月委托河北卫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灵寿县罗曼蒂装饰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
3
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完成，灵

寿县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出具审批意见，审批文号：灵行审环许批

（ 2022 ） 34 号 。 2022 年 9 月 9 日 办 理 排 污 登 记 手 续 ， 备 案 号 ：

91130126MA0932TNX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 号令）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位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

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

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根据河北卫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本次验收范围包括：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生产线

及相应配套设施。

环保设施已建设完成的工程有：

新增 28 台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项目完成投产后年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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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由现在的 120 万立方米增加到 130 万立方米。

本项目属于扩建项目，利用现有员工，不新增员工，原生活污水排入市政管

网，最终排入宣化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故不会新增生活污水；本项目生产用水主

要为设备的循环冷却水，冷却水循环使用，故不会新增生产废水。

项目挤出、覆膜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经过活性炭吸附+RCO 治理设施处理后

达标排放；混料、开槽、配料、破碎、磨粉、筛分等工序粉尘经过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在破碎、筛分等过程中会产生噪声。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均安装在厂

房内，设备基础做减振处理，阻隔、衰减等措施后，达标排放。

挤出、包覆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产生的废边角料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包

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废活性炭和废催化剂收集后暂存厂区危废间定期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不新增员工，无新增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

一收运。

本次验收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

（1）废气——挤出、包覆有机废气，混料、开槽、配料、破碎、磨粉、筛

分等工序粉尘为具体检测内容。

（2）噪声——生产过程中厂界噪声，为具体检测内容。

（3）2022 年 7 月委托河北卫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灵寿县罗曼

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环保机构及规章制度建设情况等，

为本工程验收报告的检查内容。

2022 年 9 月，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参照环保部《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有关要求，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我公司根据

现场调查情况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完

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2022 年 9 月编制了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验收监测方案。河北键宁环境检测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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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15 日到现场进行验收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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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编制依据

2.1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起施行）；

(7)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8) 《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2.2 部门规章

(1) 《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环

境保护部）（环办环评函[2017]1235 号）；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

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2.3 验收技术规范

(1)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

告 2018 年第 9号）；

(4)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3-1996）

(5)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6）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2.4 其他相关文件

(1)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河北卫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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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灵寿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审批文号：灵行审环许

批（2022）34 号；

(3)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
3
竹木纤维板扩建项

目监测数据报告》（河北键宁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号：HBJN-2209-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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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

东纪城村，厂址中心坐标为北纬 38°17′43.76″，东经 114°27′24.00″。灵

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9月，位于灵寿县三圣院乡东纪城

村，租用东纪城村原窑厂土地，注册资金 300万元，占地 6000m2。公司法人韩

可永。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竹木纤维板制造、销售。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

周边关系图见附图 2。

3.1.2 厂区平面布置

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3.2 建设内容

3.2.1 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生产车间及相应附属设施见表 3-1。

表 3-1 建设项目组成一览表

类别 名称 环评建设情况工程组成
实际建设情

况

主体

工程

生产车间

占地面积1350m2，建筑面积1350m2。主要用于产

品挤出成型包覆，新增挤出机6台、覆膜机8台。

利用旧厂房建设。

一致

混料车间

占地面积750m2，建筑面积750m2，主要是原料配

料、混料、及产品破碎，新增混料锅1台、半自

动混料机1台、真空上料机1台、上料斗6台、磨

粉机1台。利用旧厂房建设。

一致

办公区 占地面积150m2，建筑面积150m2，依托现有厂房。 一致

储存

工程
危废间 占地面积10m2，建筑面积10m2；新建厂房。 一致

公用

工程

供热、制冷
生产过程中用电加热，不设锅炉，办公室采暖、
制冷用单体空调，可满足项目取暖需求；依托现

有工程。

一致

供电

用电来源于三圣院乡，自备一台630KVA变压器，

新增年用电量95万KWh，可满足项目用电需求；

依托现有工程。

一致

供水
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新增生产用水900m³/a，可

满足项目用水需要。
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混料、开槽工

序

开槽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

混料锅1#产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1台脉冲式布袋

除尘器4#处理后经一根15m高排气筒P4排放

开槽废气和

混料废气分

别处理后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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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工序 磨粉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

破碎、筛分、配料产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

布袋除尘器1#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1（利

旧）排放

一致破碎、磨粉、

筛分工序粉尘

挤出工序

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UV光催化氧化装置1#+二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新增）净化处理后，经1

根15m高排气筒P2（利旧）排放

挤出工序和

包覆工序废

气经过1套
活性炭吸附

+RCO装置

处理后排

放。

线条包覆工序

非甲烷总烃

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UV光催化氧化装置2#+二
级活性炭吸附装置2#（新增）净化处理后，经1

根15m排气筒P3（利旧）排放

废水

生产废水 经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一致

生活污水
改扩建项目无新增劳动定员，无新增生活污水，

仍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一致

固废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一致

挤出、包覆产

生的不合格品
经破碎处理后返回混料锅利用

一致

切割产生的废

边角料
一致

布袋除尘器产

生的除尘灰
回用于生产 一致

废包装材料 集中收集后外售 一致

环保设备产生

的废灯管、废

活性炭

暂存厂区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一致

噪声 噪声防治

选用厂房隔声、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风机加装

隔声罩、进风口设置软管连接器、出风口加装消

声器等措施

一致

3.2.2 产品规模

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

3.2.3 主要设备

表 3-2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环评建设数

量（台）

实际建设数量

（台）
是否一致

1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SISZ-80 4 4 一致

2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SISZ-65 4 4 一致

3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SISZ-51 2 2 一致

4 混料锅 800/2000 2 2 一致

5 真空上料机 -- 2 2 一致

6 上料斗 -- 12 12 一致

7 覆膜机 FM600 4 4 一致

8 覆膜机 FM300 7 7 一致

9 覆膜机 FM1300 1 1 一致

10 磨粉机 -- 2 2 一致

11 开槽机 -- 1 1 一致

12 半自动混料机 -- 1 1 一致

13 雕刻机 -- 0 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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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码打印机 -- 0 0 一致

15 冷却机 -- 1 1 一致

16 分切机 -- 1 1 一致

17 破碎机 -- 1 1 一致

3.2.4 项目投资

环评中本项目总投资为 308.7 万元，环保投资 2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48%。

实际本项目总投资为 308.7 万元，环保投资 45 万元，占总投资的 14.6%。

3.2.5 环评及审批决定落实情况

审批决定及落实情况详见表 3-3。

表 3-3 环评审批决定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审批决定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1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万 m3

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三圣院乡东纪城村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内，项目场址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4 度

27 分 24.133 秒，北纬 38 度 17 分 43.710 秒，项

目北侧为灵寿县宇通肉牛养殖合作社，东、西、

南三面均为农田。

项目在原厂址内建设，建设位置没

有发生变化。
已落实

2

本项目不增加占地面积，只新增 28 台设备，提升

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项目完成投产后年生

产量将由现在的 120 万立方米增加到 130 万立方

米；新增设备为：SISZ-80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

机 3 台，SISZ-65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2台，

SISZ-51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1 台，800／2000

混料锅 1 台，上料斗 6 台，真空上料机 1台，FM600

覆膜机 3 台，FM300 覆膜机 4 台，FM1300 覆膜机 1

台，开槽机 1 台，样品切割机 1 台，半自动混料

机 1 台，破碎磨粉机 1 台，離刻机 1 台，共计 28

台。

项目不新增占地，在现有工程车间

内建设，新增 28 台设备，设备型

号和数量均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已落实

3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连同本批复一并作为本项

目工程设计和管理的依据。

按照批复和报告表的要求进

行设计和管理，其中为提高有机废

气的治理效果，对治理设施提升改

造，有 UV 光氧+活性炭改造为活性

炭吸附+RCO 催化氧化装置。

已落实

4

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

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为配料、破碎、磨粉、筛分工

序产生的颗粒物；混科、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

挤出工序中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覆膜工序中

包覆机产生的有机废气。

磨粉产生的颗物经自带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和破碎、筛分、配科产

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

气筒 P1排放。

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经自带

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再经1套脉冲

武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

混料产生的废气经1台布袋除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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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破碎、磨粉、筛分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磨

粉产生的颗物经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破碎、

筛分、配科产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1（利旧）

排放。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

混料、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开槽工序产生的粉

尘经 1台布袋除尘器处理后与混料锅产生的颗粒

物一并引入脉冲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4（利旧）排放。颗粒物排放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

挤出工序中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挤出工

序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 UV 光催化氧化装置

1＃＋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净化处理（新增）

后，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非甲烷总烃排

放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 1 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中有机化工业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覆膜工序中包覆机产生的有机废气：包覆机

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 UV 光催化氧化装置 2＃＋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2＃净化处理后，经 1根 15m

排气筒 P3 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表 1 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有机化工业最高允

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生产车间未被收集的粉尘

和有机废气：采取车间密闭等措施。颗粒物、氯

化氢、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业

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其他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 A．1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尘器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

筒 P3 排放。

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生产车间

未被收集的粉尘和有机废气：采取

车间密闭等措施。

项目挤出工序废气和覆膜工

序废气一并经过 1套活性炭吸附

+RCO装置处理后 1根 15m高排气

筒（P4)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生产车间

未被收集的粉尘和有机废气：采取

车间密闭等措施。

本项目含尘废气治理设施不

发生变化，由于场地所限开槽废气

与混料废气不再由统一排放，改为

分别经 1根排气筒排放。

挤出工序废气和覆膜废气治

理设施提升改造，由分别经 1套
UV光催化氧化+二级活性炭装置

处理改为统一由 1套活性炭吸附

+RCO装置处理后 1根 15m高排气

筒排放。

5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产版水主要为冷却循环水；冷却塔

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为职工盥洗

污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厂区设防渗旱厕，定

期清理，用作农肥，不外排。

本项目生产版水主要为冷却循环

水；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

排。生活废水为职工盥洗污水：用

于厂区泼洒抑尘，厂区设防渗旱

厕，定期清理，用作农肥，不外排。

已落实

6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设备及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

声：采取选用厂房隔声、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

风机加装隔声罩、进风口设置软管连接器、出风

口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设备及风机

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采取选用厂房

隔声、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风

机加装隔声罩、进风口设置软管连

接器、出风口加装消声器等措施。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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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7

（四）固体废物及处理措施

该项目的一般固体废物为挤出、包覆工序产

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产生的边角料、脉冲式

布袋产生的除尘灰、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

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

产生的边角料：统一收集后，经破碎处理返回混

料锅回用。

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

用于生产。

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

集中外售。

危险废物为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产生的废活

性炭和废灯管：暂存于危废间，定期由有资质单

位处理。

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

品，切割工序产生的边角料：统一

收集后，经破碎处理返回混料锅回

用。

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统

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

统一收集后，集中外售。

项目不再使用UV光氧改用RCO

不再产生废灯管，产生废催化剂，

更换周期较长，一般为 10 年。核

查期间没有产生废催化剂。

已落实

8

四、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制定应急预案，落实防渗区的防腐防渗工作。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要求做好各类风险

源管理和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冶管理

要求。其它环境管程严格按坏境影响报告表明确

的措施进行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境要求。

厂区实施防渗工作分区管控，危废

间等区域为重点防渗区，其他区域

为一般防渗区域，对重点防渗区域

按照标准要求实施防渗管理。

已落实

9

五、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三同时”管理制度，

项目建成后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

方可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环评文件经批准后、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

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

应当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变更。 已落实

3.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见表 3-4。

表 3-4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类别 序号 名称 设计消耗量 调试期间用量

原料

1 超微细碳酸钙粉 468t/a 1.4t/d

2 竹木粉 94.25t/a 0.28t/d

3 聚氯乙烯树脂 468t/a 1.4t/d

4 环保钙锌稳定剂 22.75t/a 70kg/d

5 调节剂 22.75t/a 70kg/d
6 回收料 151.67t/a 0.45t/d
7 PVC包覆膜 130t/a 0.4t/d
8 环保胶水 3.33t/a 35kg/d
9 热熔胶 40t/a 0.12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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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源及水平衡

（1）生产用水: 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无生产废水外排。

（2）生活用水：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用水，不新增生活污水。

3.5 生产工艺

图 3-2 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说明：

1、原料配料

把原材料(钙粉、树脂、竹木粉、环保钙锌稳定剂、调节剂、回收料)放入

半自动混料机中，半自动混料机经精确计量后按比例配料，放入小桶中备用。

2、混料

配好的料经小桶人工放置防尘混料锅中，配套螺旋搅拌机进行充分混合，

混合均匀后人工开启蝶阀，将物料经密闭螺旋上料机输送至密闭热混锅，热混

锅采用电加热，混料温度达到 120℃，加热的目的是为了将环保钙锌稳定剂、

调节剂熔化，发挥粘结剂的作用，将钙粉、树脂、竹木粉、回收料等充分粘合

。然后人工开启热混锅的阀门，将物料放入冷锅，冷锅采用循环水冷却，温度

冷却到 50℃之后即可得到所需的干混料。人工开启冷锅阀门，将干混料通过防

尘螺旋输送机输送至密闭料罐暂存，热混锅与冷混锅均为全密闭。输送过程密

闭，不会产生颗粒物。

3、挤出

先开启锥形双螺杆型料挤出机，用电加温，待挤出机温度达到 170℃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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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料罐推到挤出机上料斗处，上料斗为密闭，通过弹簧螺旋上料机将料罐中的干

混料输送至挤出机，待挤出机达到相应的压力，将干混料通过模具挤出成板材和

线条。合格的板材和线条进入冷却工序，挤出不合格的板材送破碎工序经破碎、

磨粉、筛分后返回混料锅重复利用。

4、冷却

通过牵引绳将挤出后的板材拉到牵引机，板材通过定型台中的水冷却成型。

定型台冷却风冷机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5、切割

将冷却后的板材由分切机切割至合适的尺寸。切割产生的废边角料送破碎工

序经破碎磨粉、筛分后返回混料锅重复利用。切割机采用先进的刀片切割机器，

经现场勘查板材切割机无粉尘产生。

6、覆膜

线条包覆机采用冷胶覆膜，设备均安装有各种成型压轮，根据板材的形状调

节压轮的位置、力度、角度，使成型压轮沿板材表面轮廓，逐点、顺次固定位置，

形成板材轮廓的包络线。打开包覆机主电源，将烘箱、烘道的温度加热至 70-80℃；

将环保胶水倒入胶箱里面，将所需要的 PVC膜或布挂在放膜杆上，将 PVC膜或

布拉到机器前端进料处，打开主机传动轮，当一切准备好后将板材放至进料口；

板材带动 PVC膜或布转动后，将胶箱底部的环保胶水拉开至 PVC膜或布的宽度，

将 PVC膜或布粘合在的板材表面。

板材包覆机采用热融胶覆膜，将热融胶放置在包覆机热胶箱内加热溶化后使

用，一般包覆胶加热温度为 80-90℃左右。将所需要的 PVC膜或布挂在放膜杆上，

将 PVC膜或布拉到机器前端进料处，打开主机传动轮，当一切准备好后将板材

放至进料口；板材带动 PVC膜或布转动后，将胶箱底部的热熔胶拉开至 PVC膜

或布的宽度，将 PVC膜或布粘合在的板材表面。

包覆机产生的不合格品送破碎工序经破碎、磨粉、筛分后返回混料锅重复利

用。

7、开槽

包覆好的板材需要对其进行开槽，把包覆好的纤维板放到开槽机进口，将有

缝隙的连接的纤维板制作成无缝隙纤维板。

8、检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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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品进行物理性能和外观的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送破碎工序经破碎、

磨粉、筛分后返回混料锅重复利用。合格产品进行包装后入库存放。

9、不合格品破碎

将不合格品、废边角料从破碎机投料口投入，通过内刀将物料破碎成颗粒状，

由泵经输送管道送入破碎料存储罐，再通过输送管道将破碎料颗粒送入磨粉机，

经磨机磨粉后，通过筛网筛分，颗粒较大的物料继续返回磨粉机二次磨粉，满足

粒度要求的粉料直接进入磨粉存储罐，最后标准装袋，可作为原料返回混料锅回

用。

3.6 项目变动情况

本项目含尘废气治理设施不发生变化，由于场地所限，开槽废气与混料废气

不再由统一排放，改为分别经 1根排气筒排放。

挤出工序废气和覆膜废气治理设施提升改造，由分别经 1套 UV 光催化氧化+

二级活性炭装置处理改为统一由 1套活性炭吸附+RCO 装置处理后 1根 15m 高排

气筒排放。

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生

态环境局 2020 年 12 月 13 日）的有关规定：

“8.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 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

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

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的。

10.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

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 10%及以上的。”

本项目挤出工序和覆膜废气治理设施提升改造，污染物排放排放量降低，不

属于第 8条的情形。

本项目开槽废气与混料废气不再由统一排放，改为分别经由 1套布袋除尘器

处理后 1根排气筒排放（增加 1套布袋除尘器），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业》（HJ1122—2020），开槽废气和混料废气均不

属于主要排放口，且只是分别排放，治理设施不发生变化，不属于第 10 条情形。

因此，本项目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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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 废水

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无生产废水外排。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

生活用水，不新增生活污水。项目无废水排放。

4.1.2 废气

本项目混料废气经过 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1跟 15m 排气筒（P1)排放；

开槽废气经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再经过 1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P2）排放；

磨粉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破碎、筛分、配料产生的颗

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布袋除尘器 1#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P3）排放。

挤出工序和包覆工序废气经过 1 套活性炭吸附+RCO 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P4）排放。

废气产生及治理情况见表 4-1。

表 4-1 废气产生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产生工序
污染物

种类
治理设施 治理效果

混料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开槽 颗粒物 自带除尘器+布袋除尘器

磨粉 颗粒物 自带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配料、破碎、筛分 颗粒物 集气罩收集

挤出废气、包覆工

序

非甲烷

总烃
活性炭吸附+RCO 废气处理装置处

理后 1 根 15m 高排气筒排放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DB13/2322-2016）表 1 有

机化工 标准限值。无组织排放浓度

满足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

度限值

氯化氢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标准

4.1.3 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噪声产生及

治理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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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噪声产生及治理情况一览表

噪声源设备名称
源强

dB(A)

治理设施
治理效果

生产设备 60～85
选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

声、基础减震

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

4.1.4 固体废物

1）一般固废：挤出、包覆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产生的废边角料收集后回

用于生产；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

2）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和废催化剂收集后暂存厂区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

单位处理。

3）生活垃圾

不新增员工，无新增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运。

环保设施照片：

混料废气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

筒（P1）

开槽工序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

筒（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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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粉自带布袋除尘器
破碎、磨粉、筛分、配料除尘器及排气

筒（P3)

挤出、包覆废气治理设施（活性炭

吸附+RCO)装置+15m 高排气筒（P4)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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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冬季供暖主要采用空调供热。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根据《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
3
竹木纤维板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本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一览表如下：

表 4-3 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落实情况一览表

内
容
要
素

排放口
（编

号）/污
染源

污染物
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落实情况

大

气

环

境

磨料工

序、破

碎、筛

分、配料

工序，废

气排气

筒 P1

颗粒物

磨粉产生的颗粒物经

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和破碎、筛分、配

料产生的颗粒物一并

引入脉冲式布袋除尘

器 1#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排气筒 P1排放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3-199
6）表 2 中二级

标准要求

磨粉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破碎、

筛分、配料产生的颗粒物一

并引入脉冲式布袋除尘器

1#处理后通过 1根 15m高

排气筒 P3排放

开槽工

序、混料

工序废

气排气

筒 P4

开槽产生的颗粒物经

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和混料锅 1#产生的

颗粒物一并引入 1 台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 4#
处理后经一根 15m 高

排气筒 P4排放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3-199
6）表 2 中二级

标准要求

开槽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

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再经过

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过 1根 15m高排气筒（P2)
排放

混料锅产生的颗粒物由 1
台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经一根 15m高排气筒

（P3)排放

挤出工

序废气

排气筒

P2

非甲烷

总径

挤出工序设备上方设

置集气罩收集，通过

UV 光催化氧化装置

1#+二级活性炭吸附

装置 1#净化处理（新

增）后，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排放

《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
016）表 1中大

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中有机化

工业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限值

要求

挤出工序废气和线条包覆

工序废气经收集后统一经

1套活性炭吸附+RCO治理

设施处理后，1根 15m高排

气筒（P4)排放。线条包

覆工序

废气排

气筒 P3

线条包覆工序设备上

方设置集气罩收集，

通过 UV 光催化氧化

装置 2#+二级活性炭

吸附装置 2#净化处理

后，经 1 根 15m 排气

筒 P3排放

厂界 颗粒物 生产车间密闭处理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生产车间密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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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6297-1996
)表 2中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

限值

氯化氢

非甲烷

总径

《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
016）表 2企业

边界大气污染

物浓度限值其

他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

准》

（GB37822-201
9）表 A.1厂区

内VOCs无组织

排放限值

生产车间密闭处理

地

表

水

环

境

生活废

水

COD 生活盥洗水用于厂区

泼洒抑尘，厂区设防

渗旱厕，定期清理，

用作农肥

不外排

生活盥洗水用于厂区泼洒抑

尘，厂区设防渗旱厕，定期

清理，用作农肥，不外排

BOD5

SS
NH3-N

生产冷

却循环

水

SS
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

用
不外排

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

外排

声

环

境

设备及

风机
噪声

选用厂房隔声、低噪

声设备、基础减振风

机加装隔声罩、进风

口设置软管连接器、

出风口加装消声器等

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12348-2008
）2类

选用厂房隔声、低噪声设备、

基础减振风机加装隔声罩、

进风口设置软管连接器、出

风口加装消声器等措施

固

体

废

物

挤出包

覆

不合格

产品 经破碎处理后返回混

料锅回用

符合《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

（GB18599-2020
）

经破碎处理后返回混料锅回

用
切割

废边角

料

原料
废包装

材料
集中收集后外售 集中收集后外售

布袋除

尘器
除尘灰 回用于生产 回用于生产

环保设

备

废活性

炭、废灯

管

暂存1座10m
2
危废间，

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

理

《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
及修改单中有关

规定

治理设施升级为活性炭吸附

+RCO 装置，不再产生废灯

管，产生废催化剂，危险废

物暂存 1 座 10m
2
危废间，定

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20

5 环评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

项目在认真落实本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其所排放

的各种污染物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

内，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建设环境影响可行。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环评报告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通过灵寿县行政审批局审批，并出具审批意

见。其批复如下：

一、

1、项目概况

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m3竹木纤维板扩建项目位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东纪城村灵寿县罗曼蒂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内，项目场址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 114 度 27 分 24.133 秒，北纬 38 度 17

分 43.710 秒，项目北侧为灵寿县宇通肉牛养殖合作社，东、西、南三面均为农

田。

2、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不增加占地面积，只新增 28 台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

项目完成投产后年生产量将由现在的 120 万立方米增加到 130 万立方米；新增

设备为：SISZ-80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3台，SISZ-65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

机 2 台，SISZ-51 锥形双螺杆木塑挤出机 1 台，800／2000 混料锅 1 台，上料

斗 6 台，真空上料机 1 台，FM600 覆膜机 3 台，FM300 覆膜机 4台，FM1300 覆

膜机 1 台，开槽机 1 台，样品切割机 1 台，半自动混料机 1 台，破碎磨粉机 1

台，離刻机 1台，共计 28 台。

二、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连同本批复一并作为本项目工程设计和管理的

依据。

三、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

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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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为配料、破碎、磨粉、筛分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混科、

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挤出工序中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覆膜工序中包覆机

产生的有机废气。

配料、破碎、磨粉、筛分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磨粉产生的颗物经自带布袋

除尘器处理后和破碎、筛分、配科产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

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1（利旧）排放。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混料、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开槽工序产生的粉尘经 1台布袋除尘器处理

后与混料锅产生的颗粒物一并引入脉冲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

排气筒 P4（利旧）排放。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要求。

挤出工序中挤出机产生的有机废气：挤出工序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

UV 光催化氧化装置 1＃＋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净化处理（新增）后，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 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有机化工业最高允

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覆膜工序中包覆机产生的有机废气：包覆机设置集气罩收集，通过 UV 光催

化氧化装置 2＃＋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2＃净化处理后，经 1根 15m 排气筒 P3

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表 1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有机化工业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

求。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生产车间未被收集的粉尘和有机废气：采取车间密闭等

措施。颗粒物、氯化氢、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其他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 A．1厂区内 VOCs 无组

织排放限值。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产版水主要为冷却循环水；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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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废水为职工盥洗污水：用于厂区泼洒抑尘，厂区设防渗旱厕，定期清理，用

作农肥，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设备及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采取选用厂房隔声、

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风机加装隔声罩、进风口设置软管连接器、出风口加

装消声器等措施。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

（四）固体废物及处理措施

该项目的一般固体废物为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产生

的边角料、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

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产生的边角料：统一收集后，

经破碎处理返回混料锅回用。

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集中外售。

危险废物为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炭和废灯管：暂存于危废间，

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落实

防渗区的防腐防渗工作。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要求做好各类风险源管

理和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冶管理要求。其它环境管程严格按坏境影

响报告表明确的措施进行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境要求。

五、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建成后进行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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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废气执行标准

废气执行标准见表 6-1。

表 6-1 废气执行标准

污染工序 污染物 浓度限值 单位 标准来源

开槽工序 颗粒物
≦120 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3.5 Kg/h

混料工序 颗粒物
≦120 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3.5 Kg/h

磨料工序、

破碎、筛分、

配料工序

颗粒物
≦120 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3.5 Kg/h

挤出、包覆

工序

非甲烷总

烃

≦80 mg/m
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 1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中有机化工业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90 %

氯化氢
≦100 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0.26 Kg/h

厂界

颗粒物 1.0 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

非甲烷总

烃
2.0 mg/m

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 2其他企业标准

氯化氢 0.2 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

车间口
非甲烷总

烃
4.0 mg/m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 3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中厂

区内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6.2 噪声执行标准

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

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6.3 固废执行标准

本项目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 年修改单中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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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气

本项目废气监测情况见表 7-1。

表 7-1 废气监测情况

排放源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开槽工序 治理设施进出口 颗粒物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混料工序 治理设施进出口 颗粒物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磨料工序、破

碎、筛分、配料

工序

治理设施进出口 颗粒物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挤出、包覆工序
治理设施进出口 非甲烷总烃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治理设施出口 氯化氢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厂界

厂界上风向设置1个监测

点，厂界下风向设置3个监

测点

颗粒物、氯化氢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4个平行样

厂界 厂界下风向设置3个监测点
非甲烷总烃 连续监测2天，每天采3个平行样

厂内 车间口

监测点位图见图 7-1。

7.2 噪声

本项目噪声监测情况见表 7-2。

表 7-2 噪声监测情况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频次

厂区东边界

连续检测2天，昼、夜各2次
厂区南边界

厂区西边界

厂区北边界

监测点位图见图 7-1 和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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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噪声监测点位图

图 7-2 废气监测点位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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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8.1.1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

（1）废气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见表 8-1。

表 8-1 有组织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情况表

（2）噪声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见表 8-2。

样品类

型

检测

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仪器型号及编号

检出限

mg/m³

有组织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

烃、甲烷及非甲烷总烃

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38-2017）

GC9790Ⅱ气相色谱仪

JNA085
0.07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

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

采样方法》及修改单

GB/T 16157-1996

电子天平 JNA012、PM2.5

恒温恒湿箱 JNA077
20

《固定污染源 废气低

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

量法》HJ 836-2017

GH-60E 自动烟尘烟气测

试仪 JNB002

电子天平 JNA012、PM2.5

恒温恒湿箱 JNA077

1.0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

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

量法》HJ 548-2016

酸式滴定管 JNAG026 2.0

无组织

废气

非甲烷

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

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2017）

GC9790Ⅱ气相色谱仪

JNA085
0.07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

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及修改单 GB/T

15432-1995

电子天平 JNA012、PM2.5

恒温恒湿箱 JNA077
0.01

氯化氢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

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

法》HJ 549-2016

PIC-10A 离子色谱仪

JNA00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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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情况表

8.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废气、噪声监测严格执行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定》(暂行)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具体措施

如下：

（1）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环境检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

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全程进行质量控制。

（2）废气采样前对仪器流量计进行校准，并检查气密性；采样和分析过程

严格按照 GB16157-1996 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进

行。

（3）噪声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监测前对使用的仪器

均进行校验，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 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进行。

（4）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均持证上岗，检测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

（5）检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1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2008）
AWA5688 多功能声级计 JNB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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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验收期间生产设备运行正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推荐的工况记录推荐方法-原辅材料核算法，本项目年工作时间为

300 天，本项目原辅材料设计用量及满产状态原辅材料日用量、调试阶段原辅

材料用量见表 9-1。

表 9-1 原辅材料用量一览表

类别 序号 名称 设计消耗量 调试期间用量

原料

1 超微细碳酸钙粉 468t/a 1.4t/d

2 竹木粉 94.25t/a 0.28t/d

3 聚氯乙烯树脂 468t/a 1.4t/d

4 环保钙锌稳定剂 22.75t/a 70kg/d

5 调节剂 22.75t/a 70kg/d
6 回收料 151.67t/a 0.45t/d
7 PVC包覆膜 130t/a 0.4t/d
8 环保胶水 3.33t/a 35kg/d
9 热熔胶 40t/a 0.12t/d

根据表 9-1 可知，该公司工况约为 90%，符合验收监测的要求。

9.2 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2。

表 9-2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GB16297-
1996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开槽工序脉

冲布袋除尘

器治理设施

进口

2022.9.14

标杆流量 m3/h 2500 2607 2564 2557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81.4 73.6 77.9 77.6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204 0.192 0.200 0.198 -- --

开槽工序脉

冲布袋除尘

器治理设施

出口

（15m）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3033 2956 3004 2998 -- --

颗粒物浓度 mg/m3 5.8 5.5 5.7 5.7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176 0.0163 0.0171 0.0170 ≦3.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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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去除率 % 91.4 91.5 91.4 -- -- --

开槽工序脉

冲布袋除尘

器治理设施

进口

2022.9.15

标杆流量 m3/h 2547 2653 2586 2595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74.1 69.9 74.4 72.8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189 0.185 0.192 0.189 -- --

开槽工序脉

冲布袋除尘

器治理设施

出口

（15m）

2022.9.15

标杆流量 m
3
/h 3050 2976 3018 3015 -- --

颗粒物浓度 mg/m3 5.3 5.2 5.2 5.2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162 0.0155 0.0157 0.0158 ≦3.5 达标

颗粒物去除率 % 91.4 91.7 91.8 -- -- --

混料工序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进口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6185 6312 6237 6245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50.3 50.6 50.3 50.4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311 0.319 0.314 0.315 -- --

混料工序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出口

（15m）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7042 7088 7019 7050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4.1 3.9 4.2 4.1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289 0.0276 0.0295 0.0287 ≦3.5 达标

颗粒物去除率 % 90.7 91.3 90.6 -- -- --

混料工序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进口

2022.9.15

标杆流量 m3/h 6264 6087 6133 6161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53.6 58.5 56.9 56.3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336 0.356 0.349 0.347 -- --

混料工序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出口

（15m）

2022.9.15

标杆流量 m3/h 7158 7220 7104 7161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3.6 3.4 3.5 3.5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258 0.0245 0.0249 0.0251 ≦3.5 达标

颗粒物去除率 % 92.3 93.1 92.9 -- -- --

破碎、磨粉、

筛分、配料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进口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6915 6961 6884 6920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57.9 61.7 60.3 60.0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400 0.429 0.415 0.415 -- --

破碎、磨粉、 标杆流量 m
3
/h 7657 7774 7792 77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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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配料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出口

（15m）

2022.9.14

颗粒物浓度 mg/m
3

4.1 3.9 4.0 4.0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314 0.0303 0.0312 0.0310 ≦3.5 达标

颗粒物去除率 % 92.2 92.9 92.5 -- -- --

破碎、磨粉、

筛分、配料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进口

2022.9.15

标杆流量 m
3
/h 7115 7232 7004 7117 -- --

颗粒物浓度 mg/m3 74.8 67.9 73.1 71.9 -- --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532 0.491 0.512 0.512 -- --

破碎、磨粉、

筛分、配料布

袋除尘器治

理设施出口

（15m）

2022.9.15

标杆流量 m
3
/h 7968 7869 8036 7958 -- --

颗粒物浓度 mg/m
3

3.4 3.1 3.3 3.3 ≦120 达标

颗粒物

排放速率
kg/h 0.0271 0.0244 0.0265 0.0260 ≦3.5 达标

颗粒物去除率 % 94.9 95.0 94.8 -- -- --

续 表 9-2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

标

情

况
1 2 3 平均值

挤出、包覆、

打印工序活

性炭吸附

+RCO治理设

施进口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8347 8160 8278 8262 -- --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

3
52.3 53.0 53.5 52.9 -- --

非甲烷总烃

排放速率
kg/h 0.437 0.432 0.443 0.437 -- --

挤出、包覆、

打印工序活

性炭吸附

+RCO治理设

施出口

（15m）

2022.9.14

标杆流量 m
3
/h 10171 10287 10091 10183 -- --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3 4.23 4.06 4.16 4.15

DB13/2322-2016有

机化工业≦80

达

标

非甲烷总烃

排放速率
kg/h 0.0430 0.0418 0.0420 0.0423 -- --

非甲烷总烃

去除率
% 90.1 90.3 90.5 --

DB13/2322-2016有

机化工≧90
--

氯化氢浓度 mg/m
3

3.8 1.9 4.1 3.3
GB16297-1996

≦100

达

标

氯化氢排放

速率
kg/h 0.0386 0.0195 0.0414 0.0332

GB16297-1996

≦0.26

达

标

挤出、包覆、 标杆流量 m3/h 8311 8238 8427 83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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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工序活

性炭吸附

+RCO治理设

施进口

2022.9.15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

3
50.2 51.0 49.6 50.3 -- --

非甲烷总烃

排放速率
kg/h 0.417 0.420 0.418 0.418 -- --

挤出、包覆、

打印工序活

性炭吸附

+RCO治理设

施出口

（15m）

2022.9.15

标杆流量 m
3
/h 10141 10468 10268 10292 -- --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

3
4.01 4.02 3.70 3.91

DB13/2322-2016有

机化工业≦80

达

标

非甲烷总烃

排放速率
kg/h 0.0407 0.0421 0.0380 0.0402 -- --

非甲烷总烃

去除率
% 90.3 90.0 90.9 --

DB13/2322-2016有

机化工≧90
--

氯化氢浓度 mg/m3 2.8 3.3 2.4 2.8
GB16297-1996

≦100

达

标

氯化氢排放

速率
kg/h 0.0284 0.0345 0.0246 0.0292

GB16297-1996

≦0.26

达

标

经检测，混料工序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4.2mg/m3，最大排放浓

度为 0.0295kg/h，开槽工序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5.8mg/m
3
，最大

排放浓度为 0.0170kg/h，破碎、磨粉、筛分、配料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

浓度为 4.1mg/m3，最大排放浓度为 0.0314kg/h，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
3
，排放速率

≦3.5kg/h。

挤出、包覆工序废气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4.23，最低去除效率为 90.0%，

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有机化

工浓度及去除效率标准（非甲烷总烃浓度≦80mg/m3，去除效率≧90%）。氯化氢

最大浓度为 4.1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414kg/h，满足《大气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氯化氢浓度≦100mg/m
3
，排放速率≦0.26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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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表 9-3。

表 9-3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厂 界 检 测 结 果 单位：mg/m
3

检测值

检测项目
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执行标准

GB16297-1996

达标

情况

颗粒物

2022.9.14

上风向 0.294 0.350 0.277 0.316

≦1.0 达标
下风向 1 0.497 0.405 0.425 0.483

下风向 2 0.495 0.442 0.481 0.409

下风向 3 0.460 0.423 0.444 0.390

颗粒物

2022.9.15

上风向 0.294 0.349 0.332 0.315

≦1.0 达标
下风向 1 0.463 0.485 0.434 0.455

下风向 2 0.408 0.431 0.462 0.424

下风向 3 0.484 0.444 0.468 0.490

氯化氢

2022.9.14

上风向 ND ND ND --

≦0.2 达标
下风向 1 0.056 0.061 0.102 --

下风向 2 0.094 0.058 0.109 --

下风向 3 0.119 0.105 0.128 --

氯化氢

2022.9.15

上风向 ND ND ND --

≦0.2 达标
下风向 1 0.112 0.066 0.086 --

下风向 2 0.089 0.077 0.082 --

下风向 3 0.057 0.070 0.102 --

续表 表 9-3

厂 界 检 测 结 果 单位：mg/m
3

检测值

检测项目
点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大值

执行标准

GB 37822-2019

DB13/2322-2016

达标

情况

非甲烷总烃

2022.9.14

车间口 1.23 1.24 1.24 1.25 ≦4.0 达标

下风向 1 0.74 0.76 0.68

0.76 ≦2.0 达标下风向 2 0.74 0.67 0.64

下风向 3 0.66 0.63 0.68

非甲烷总烃

2022.9.15

车间口 1.14 1.22 1.06 1.22 ≦4.0 达标

下风向 1 0.72 0.74 0.76

0.76 ≦2.0 达标下风向 2 0.71 0.68 0.71

下风向 3 0.68 0.8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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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期间，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497mg/m3，氯化氢最大浓度为

0.128mg/m
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

准：颗粒物浓度≦1.0mg/m3，氯化氢浓度≦0.2mg/m3。

厂界非甲烷总烃测定结果最大值为 0.76mg/m
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车间

口非甲烷总烃任意一次浓度最大值为 1.24mg/m
3
，平均浓度最大值为

1.24mg/m
3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附录 A特别排放限值。

（3）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4。

表 9-4 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A)

点位

检测值
1# 2# 3# 4#

2022.9.14
昼间 58.5 57.9 57.2 58.1

夜间 46.4 45.9 45.4 46.9

2022.9.15
昼间 58.8 57.7 57.0 57.8

夜间 46.4 45.9 45.0 46.3

执行标准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2

类区标准：

昼间≦60dB(A)，夜间≦50dB(A)。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单位：dB(A)

经检测，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57.0-58.8dB（A），夜间噪声值范

围为 45.0-46.9dB（A），检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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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 验收主要结论

监测期间，该企业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生产负荷达到 90%，满足验

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

1、废水

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无生产废水外排。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

生活用水，不新增生活污水。故不会新增废水。

2、废气

本项目混料废气经过 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 1跟 15m 排气筒（P1)排放；

开槽废气经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再经过 1 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1

根 15m 高排气筒(P2）排放；

磨粉产生的颗粒物经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和破碎、筛分、配料产生的颗

粒物一并引入脉冲式布袋除尘器 1#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P3）排放。

挤出工序和包覆工序废气经过 1 套活性炭吸附+RCO 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P4）排放。

经检测，混料工序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4.2mg/m
3
，最大排放浓

度为 0.0295kg/h，开槽工序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5.8mg/m3，最大

排放浓度为 0.0170kg/h，破碎、磨粉、筛分、配料废气排气筒废气颗粒物最大

浓度为 4.1mg/m
3
，最大排放浓度为 0.0314kg/h，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颗粒物浓度≦120mg/m3，排放速率

≦3.5kg/h。

挤出、包覆工序废气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4.23，最低去除效率为 90.0%，

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有机化

工浓度及去除效率标准（非甲烷总烃浓度≦80mg/m3，去除效率≧90%）。氯化氢

最大浓度为 4.1mg/m
3
，最大排放速率为 0.0414kg/h，满足《大气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二级标准（氯化氢浓度≦100mg/m3，排放速率≦0.26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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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期间，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497mg/m3，氯化氢最大浓度为

0.128mg/m
3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

准：颗粒物浓度≦1.0mg/m3，氯化氢浓度≦0.2mg/m3。

厂界非甲烷总烃测定结果最大值为 0.76mg/m
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车间

口非甲烷总烃任意一次浓度最大值为 1.24mg/m
3
，平均浓度最大值为

1.24mg/m
3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附录 A特别排放限值。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基

础减震，厂房隔声降噪。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57.0-58.8dB（A），夜

间噪声值范围为 45.0-46.9dB（A），检测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的一般固体废物为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产生的

边角料、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

挤出、包覆工序产生的不合格品，切割工序产生的边角料：统一收集后，

经破碎处理返回混料锅回用。

脉冲式布袋产生的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配料工序产生的废包装材料：统一收集后，集中外售。

危险废物为废活性炭和废催化剂（运行期间没有更换）：暂存于危废间，

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妥善处置，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处理措施可行。

5、总量控制：

根据企业实际运行情况，本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为：

COD:0t/a，NH3-N:0t/a，SO2:0/a，NOx:0t/a、非甲烷总烃：0.102t/a、氯化氢：

0.080t/a。满足该企业环评文件建议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0t/a，

NH3-N:0t/a，SO2:0/a，NOx:0t/a、非甲烷总烃：7.68t/a、氯化氢：4.8t/a的要求。

6、结论：综上分析，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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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结果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通过验收。

10.2 建议

1、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做好管理记录。

2、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定期维护环保设施，做到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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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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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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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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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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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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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废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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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验收检测报告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1 项目概况
	2 验收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2.2 部门规章
	2.3 验收技术规范

	（6）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
	2.4其他相关文件

	3 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3.1.2 厂区平面布置

	3.2 建设内容
	3.2.1 建设内容
	3.2.2 产品规模
	3.2.3 主要设备
	3.2.4 项目投资
	3.2.5 环评及审批决定落实情况

	3.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3.4 水源及水平衡
	（2）生活用水：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用水，不新增生活污水。
	3.5 生产工艺
	3.6 项目变动情况

	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 废水
	4.1.2 废气
	4.1.3 噪声
	4.1.4 固体废物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5 环评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6.1 废气执行标准
	6.2 噪声执行标准
	6.3 固废执行标准

	7 验收监测内容
	7.1 废气
	7.2噪声

	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监测分析方法
	8.1.1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

	8.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9.2 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验收主要结论
	10.2 建议


